丰都县作家协会财务管理规定（草案）

丰都县作家协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其他相关规定，以勤俭节约，推动发展本县文学事业为立足点，结合本会具体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1章 创作扶持补贴标准
第1条 鼓励倡导在国家一类至三类报刊发表文学创作成果。
第2条 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小说选刊》、《诗刊》、《新华文摘》发表文学作品的，补贴为同等稿酬，但最高不超过10000元（同一作品补贴一次）。
第3条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发表的文学作品，根据文字多少每篇补贴2000-3000元。
第4条 [bookmark: _GoBack]在第一至三条外的国家级报刊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根据篇幅大小补贴500-2000元。
第5条 在省部级单位主办的公开发行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根据篇幅大小每篇补贴300-1000元（各省作家协会及文联视为在省部级单位，但内部刊物除外）。
第6条 在本会主办的《方向》发表的文学作品，稿费标准50元/1千字（诗歌25行折为1千字，不满25行的短诗按1千字计算）。
第7条 在本会编辑文学作品的编辑费用为200-1000元/每期
第2章 接待及差旅费标准
第8条 公务接待的程序与标准参照本县财政的相关规定执行，规格不得超过相关标准。
第9条 差旅费执行县财政部门规定的相关标准和程序。
第10条 因本会创作等需要用车的，参照公务用车的标准执行，并凭规范的发票审核报销。
第3章 其他事项
第11条 报销及补贴由秘书处核实报领导审签
第12条 2000元以下的费用支出由分管领导审签
第13条 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费用支出由分管领导和协会主席双重审签
第14条 5000元以上的费用支出由本会主席团办公会决定，并由分管领导及协会主席审签。
第15条 本规定由协会主席团负责解释。
